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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弱者？可见性的争夺策略、边界重组与

价值审思

赵海明

摘  要：可见性是涉及全体公民参与的公共实践，表现在议题的可见性、讨论的可见性和承认的可见性

三个方面。在争夺可见性的策略上，弱者采用全民围观的视觉政治、表演式抗争与媒介化展演、图像政治与

戏谑话语等剧目，构建以情感为核心的“个体情感表达——他人情感体验——社会情感共同体”的可见性生

产策略。但在可见性政治实践中，弱者在自我表达隐匿、虚假事件策划中处于不可见境地，公众对弱者的同

情疲劳、“强-弱”身份边界的流动进一步解构“弱者”的道德话语及身份认同，最终弱者的“去主体性”伴

随着公共理性和正义观念的建构过程。重塑可见性正义，需要超越“强”与“弱”、“看”与“被看”、赋权与

去权、主流与边缘的二元结构，建立规范化的可见性机制，使可见性资源分配过程更加合理，营造良善的网

络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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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稀缺的“碎片化”传播时代，可见性资源的获取将受制于各种因素，过程和结果都充满

了不确定性，“为可见性而努力”“获取社会能见度”“抢占注意力资源”成为数字化生存的新逻辑。

可见性的概念延伸到传播权力层面，表现在网络公共空间，其争夺伴随着各种力量角逐和博弈的过

程。可见性引发社会关系重构、媒介生态变革和公共领域的转向，甚至“成为媒介公共性的核心元

素”［1］。一方面，可见性作为媒介建构的非制度化渠道，有助于形成多元主体聚合的权力格局，为私

人议题向公共话语转化提供空间，赋予“看见”或“被看”的权利；另一方面，可见性的动力效应需

要个体发挥主动性以获取舆论关注，同时还涉及权力场域相关联的社会资本、政治势能、文化价值观

等。诚如丁依然所说，“掌握‘可见/看’的权力并不等于获得权力本身”，可见性在社交媒体的权力

关系场域中如何发挥作用，“要考察具体情境、案例中的行动者如何互动”［2］。不同于学界已有对可见

性问题的见解，本文从注意力资源争夺已经白热化的媒介化时代，试图探讨可见性的概念内涵、可见

性争夺的主体、权力关系以及后果代价，反思多元行动主体在争夺可见性中的具体情境，展现可见性

机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以期为可见性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可见性的概念内涵及其公共性的三个维度

自西方古典社会时期，可见性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欧洲 16 世纪之前对犯人的公开处决，以彰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社交媒体的涉华虚假信息传播及应对研究”（22CGJ047）
作者简介：赵海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joe_heming@163. com （四川  成都  61020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145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40821.002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受人尊崇的形象。梅洛-庞蒂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将可见性分为两种意涵，

一是直白地认为我们所能够看见的或在我们视野边界内的状态，二是指涉“身体存在”或“主体

成分”的知觉信念，即人们凭借身体感官对日常生活和周围世界的感知，而“每一个知觉……都

是一种意见”［3］（P35），这种主体观念或客体观念“都会把我们在知觉信念中所具有的与世界及与我

们自身的联系转变成认知的一致”［3］（P57）。从这个意义而言，可见性指可以看到或感知到的可能性，

可见性与公共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可见性是涉及全体公民参与的公共实践，关乎个体对议题、事物等外部世界的见闻与感知，

基于民主协商与理性精神而生成的话语、意见、权利等舆论表达，重塑着媒介化社会的公共领域。

汉娜·阿伦特指出，公共领域最先就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

具有最大程度的公共性”，而这种可见性的呈现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依赖于一个公共领域的

存在”［4］（P32-33）。丹尼尔 （Daniel） 将可见性看作是处理媒体与受众关系的主导范式，认为可见性

是个体“能否获得他人注意力的权利问题”，包括被看见的权利和赋予他人可见性的权利［5］。当可

见性与权利勾连，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权利关系的博弈，以及权利资源的再分配等，并强化了可

见性的公共属性。布兰特纳 （Brantner） 等［6］ 把可见性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人、集体、

技术或自然行为的社会物质表现被第三方观察到”；第二层次是指媒体“作为在场的可见性”，即

某人或物出现在媒体中；第三层次的可见性则侧重于在特定结构、条件或制约因素中，某个体或

群体“被承认”或“被尊重”。从这三个层次出发，可见性的概念内涵具有以下三个维度。

（一） 议题的可见性：基于观看的公共性

可见性的第一个层次是被看到或观察到，在公共空间中表现为公共事件及当事方被观察。伊

丽莎白·诺尔-诺伊曼认为，所谓公共意见是指“人们能够公开表达而不至于陷入孤立的意见”，

而大众媒体作为舆论的两大源头之一，其公开报道就意味着舆论的传播，“没有被报道的事情是不

存在的”，另一个源头则是亲身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体验［7］（P63-162），诺依曼将“媒体报道”视为制

造可见性的主要手段，只有大众媒体才能决定哪些议题进入公共视野。这一看似武断的观点打破

了可见性与公共舆论存在直接联系的认知误区，即个体、信息乃至权力均以公共舆论的形式使可

见性得到呈现。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是对特定事件、人物、议题等赋予可见性的主体，通过引

发社会关注，孕育多元观点和道德判断的公共舆论。麦克姆斯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概念，则从传

播机制方面延展了可见性的范畴，揭示了大众媒体对可见性操纵的具体手段及后果，“我们对当前

什么是最重要事件的认识”。概而言之，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可以定义人们“看见什么”与

“如何被看”，“沉默的螺旋”效果则指向大众传媒“对特定意见赋予更大的可见性”［8］。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议程设置仍然作为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塑造公共议程乃至构建可

见性。哈贝马斯提到“水闸”概念，指个体的关切需要通过闸门才能被听到［9］（P10）。新媒体环境拓

展了议题报道的渠道、数量、方式等，个体通过对私人议题的自我表露来定义、赋予与展现可见

性，媒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再是提供事实信息、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的唯一主体，其功能也转向了

对议题的“展现”，议题的叙事框架也由大众媒体的选择性框架走向了个体多重性叙事的去蔽过

程，通过整合“理性言说”与“自我表演”，以差异化的可见性话语拓展了公共领域的内涵。社会

化媒体可见性打破了对大众媒体作为“功能性机构的惯常理解”，使得传播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功

能，而是构成社会的基础要素［10］。除此之外，算法作为可见性和注意力的生产分配机制，通过个

性化推荐和集体化热点方式重新配置可见性，这也是舆论得以形成和聚集的基础［8］。用户的个体

议程及其所接受算法推荐的媒介议程都是多元化、个性化的，算法技术根据议题的重要性、相关

性、用户画像等要素，对热点议题进行排序和分配，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当然，议题被观看只

是可见性的第一层次，如果网民没有形成观点意见的聚集和讨论热度，也就无法形成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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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讨论的可见性：基于言说的公共性

讨论的公共性建立在围绕公共议题而生成的对话主体性基础之上，而自我言说是“人之为人”

的基本境况，是人在主动性基础上“相互显现的方式”［4］（P138）。可见性机制旨在发挥传声筒和话语

过滤器的功能，通过“发现问题”和“集体寻找新的解决方式”，并“牵涉到世界观、价值观和原

则以及集体自我理解的更为一般性的讨论”［9］（P64）。因此，第二层次的可见性是公共事件及当事方

在媒介空间的共同在场，可见性与公共讨论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诺依曼参考了尼古拉斯·卢曼的

观点，认为公共舆论的功能就在于被讨论，诺依曼将这种公共舆论的作用概括为基于“注意力规

则”的“议题化”［7］（P156）。

可见性是孕育多元观点和道德判断并使各主体之间的对话迈向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机制，它将

公共空间布置为传声筒和话语过滤器，将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当事方、不同认知经验的个体及

其多元观点纳入公共的话语网络。同样可见性也要求涉及共同利益的人们对公共事件及背后的当

事人、媒体、公权力等主动地争取可见性资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话语以及它们出现的空间当作

是给定的”［11］（P131），当公共议题被关注和被讨论时，可见性提供了纠偏的契机，个人意见在协同参

与的舆论表达中形成共振效应，在理性的交往中型构着开放可见的话语网络，使不同观点从混沌

走向有序，以共同体的名义对公共议题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由理性驱动的”社会共识。虽然从

现实经验来看，“大多数时间话语不会以共识而告终，而仍旧悬而未决”［9］（P38），但达尔伯格

（Dahlberg） 指出承认这种差异和分歧是必要的，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公民基于讨论的“相互

承认”和“参与性平等”是可见性的规范要求［12］。因此，基于可见性的对话则是个体在公共生活

中的权利地位和主体性存在条件。可见性推动民主商议机制运转，将个体自我表达的“言说”转

化为主体间的“对话”，并基于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过程实现利益协调，

达成共识。

（三） 承认的可见性：基于身份的公共性

可见性经历了从“少数人向多数人展示自己”转向“多数人被少数人观看”的转变，尤其互

联网时代的可见性是对福柯“全景敞视”意义上少数人观察多数人的权力关系倒置，技术的反向

赋权使多数的公众融入可见性的非制度化权力结构中，如“共景监狱”或“对视监狱”是“共在”

之可见性情境的回归，在众人围观的结构下展开对权力的凝视，而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则在液态监

视中受到规制。这种可见性机制重新配置了公共空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方式，通过生产多元

行动主体挑战了传统的支配-被支配的二元权力结构，使可见性作为一种实践性过程，体现了技术

可供性对行动主体的示能。克里奇 （Creech） 将可见性政治看作“技术、实践和系统的组合，赋

予事件、问题和现象以明确的意义”，从可见性生产与权力关系的互动实践中体现相应的政治效

应［13］。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发展，使频发的网络公共事件依照可见性的逻辑演化，形成“围观即

参与、分享即表态”的“围观政治”，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表达和参与公共决策的空间［14］。

但第一、第二层次的可见性并不必然导致第三层次的可见性，即个体或群体被承认、被尊

重［6］。因为可见性影响着政治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隐含的是政治可见性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

关系的问题，这便关系到所谓的“承认政治”。查尔斯·泰勒认为，“我们透过获得丰富的表达语

言，成为完整的人类行动者，而有能力理解自我，并定义我们的认同”［15］（P230）。政治承认不是悬浮

的抽象政治概念，而是公民在互相尊重与承认差异的政治价值实践中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这也是

可见性政治倡导的价值理念。布里根蒂 （Brighenti） 将可见性分为认可的可见性与控制的可见性，

前者指的是“被看到”的可见性，能够解决贫困、阶级和身份政治等问题［16］。因此，弱者身份对

于形成政治判断至关重要，由此形成何为真相，以及个体对待事物问题时所持有立场的判断。从

这个意义上说，弱者争夺可见性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获取他人认同的承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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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中国互联网论坛兴起，有关弱者的媒体事件频发，如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聂树

斌案、农民工集体讨薪案等均引发强烈的舆论关注。舆论的本体就是关注，“舆论世界是在争夺关

注、争取认同与争抢表层中建构的表面世界”，其中弱者反而更具优势地位［17］（P32）。可见性作为弱者

的“武器”，其介入的舆论世界构建了现实感知世界，往往会放大公众对弱者及其生存境遇的同情

心，一旦弱者及相关公共事件获得可见性，形成舆论场上“弱者优势”，则意味着该事件本身与社会

公共利益产生共鸣，达到他者认同的目的，这就是个体获得公共话语权和合法性的政治承认过程。

二、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资源：弱者争夺可见性的策略

现代社会中，可见性是保证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地位的前提条件，亦是公共空间中权力

关系的体现，伴随着各种力量角逐和博弈的过程，可见性由此成为创造个体主体性和重建公共领

域的策略［10］。数字媒体时代，国外学者汤普森 （Thompson） 提出“新型可见性”的概念［18］，认

为个体和媒介事件得以从时空脱域中呈现可见性。譬如席卷全球的“Black Lives Matter”、占领华

尔街运动通过利用新媒介技术塑造可见性，使可见性成为推动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觉策

略，并使公共事件的可见性生产实践与政治场域的关系、权力、公众意见等关联。

对于弱者而言，当个体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时，争夺可见性便成为个体维权的策略。它不

同于传统的制度化维权机制和群体化社会抗争景观，而是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

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19］。这种策略方式无意挑战社会结

构性的不平等，避免直接的暴力冲突，转而在权力关系的转向中，通过自我塑造、并由媒体和舆

论再现“弱者”的身份来实现其目的。在此前提下，弱者的抵抗实质上涉及媒介赋权和可见性资

源争夺问题，即作为一种实践性过程，主动地“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改变自己不利

处境，获得权力和能力，从而获得改变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结果的社会实践状态”［20］。其中，围观

造势、表演式抗争、仪式化展演、身体动员、媒介动员、情感动员等方式成为弱者争夺可见性资

源的策略和剧目。

（一） 全民围观的视觉政治策略

“人人都在表达”日渐成为中国语境下的视觉政治实践更重要的交往情境，监视作为政治资源

为弱者争夺“可见性”提供了积极能动性和规范合理性的权力场域，并使得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

围观的视觉政治成为规范监督实践和社会政治边界的社会制衡机制［21］。近些年，微博实名公开举

报、网络围观办案成为新型政治参与方式。2024 年 7 月，一名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实名举报导师

性骚扰的微博获得广泛关注，校方连夜调查并迅速公布处理结果。7 月 22 日，一名网友以同样方

式举报陕西师范大学某副教授性骚扰，在新闻搭便车效应下，校方迅速做出调查和处理。围观政

治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深层问题外化的表征，基于对个体或公共利益的考量，无数个体汇聚形成舆

论事件的“观看者”。压力型体制下，网民的围观使政府或官方机构被迫尽快介入事件的调查和回

应公布结果，这种监视赋权成为潜在的社会动员力量和推动公共事件的新逻辑。无论是试图吸引

围观力量的弱者，或是生产可见性的公众，都是利用镜头向公众表达其利益诉求，在与他人的关

系联结中，通过争夺可见性获取“监视正义”。

因公共事件而聚集起来的围观现象即鲍曼说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人们在公开表演的公共

空间中短暂地聚集观看，基于“事实上的共同目标”紧密结合，事后便回归到各自离群索居的日

常生活中［22］（P326-327）。但即便是临时性的围观政治，可见性的行动逻辑仍根植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基

础上。当弱者面临不公时，通过制造“在场围观”的视觉政治或数字行动主义框架提升可见性的

程度和范围，将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公之于众。公众基于对事件的关注而聚集，通过将事实诉诸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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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使公共生活透明化，网民的视觉围观本质上是对他人及其遭遇的关注，是“为自身面对类似

可能发生的事故准备的一种方式”［23］（P235），公众的关注和同情又为弱者增加了维权筹码，以期推动

网络公共事件得到公正解决。

（二） 表演式抗争与媒介化展演策略

表演式抗争被视为个体维权的媒介化展演策略，它不同于传统的制度化维权机制和群体化社

会抗争，也不同于网络实名举报的平铺直叙，而是通过个体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

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使某个议题可见化和公共化。

一方面，表演式抗争呈现出极端化摧毁身体的抗争剧目。身体是底层群体为数不多的抗争资

源，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以“裸身抗争”“喝农药”“自焚”“跳楼”等，均以伤害身体和生命安全的

极端化抗争剧目彰显可见性，将抗争剧目策略转译为戏剧化的表演式维权行动。剧场式的身体政

治旨在通过身体的抗争式话语生产，使身体成为政治文本和个体表达的媒介，而身体的表演实践

构成公共空间中社会动员与抵抗的话语表征体系媒介景观［24］。悲情的内核与情感底色往往反映个

体的不公平遭遇，弱势群体以伤害身体和生命安全的极端化无声抗争，既是其在日常反抗形式中

的本能反应和生存策略，也是底层群体在支配与反抗的互动中采用的微观政治行动逻辑：通过身

体暴力和悲情展演剧目实现合法化，在官与民、强与弱的冲突性情节中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塑

造“弱者的想象”并重塑政治主体性，从而把个体悲痛境遇放大为公共疼痛话语，吸引媒体、公

众和官方的关注，使其利益诉求公开化。

另一方面，表演式抗争者还将身体从抗争资源转化为仪式化展演、戏仿的媒介动员资源，辅

之以个体的身份阶层反差、生产具有视觉冲击的符号等，赋予特定事件以“知名度”或“重要

性”，将弱者身份展开的悲情叙事与事件发展的戏剧性、情节的冲突性相结合，成为受众观看的焦

点而获得舆论可见性。例如娄底农民陈红元为维权举办装载机与豆腐新娘的另类婚礼、广东化州

农民用“煮”锄头、“吃”泥土的行为艺术抗议政府租地等，均是用符号修辞与幽默诙谐的行为表

演构建出一套讽刺和反抗的意义体系，通过符号象征的寓意铺设抗争性的情感语调，以理性方式

使其诉求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提升特定议题的覆盖范围和公众的情感意识。

（三） 图像政治与戏谑话语策略

相较于表演式抗争剧目，新媒体事件的“图像牵引”与戏谑、狂欢话语特性体现为柔性、智

慧的情感动员策略，例如流行语、表情包等亚文化，通过事件与文本的连接构建意义，赋予其深

刻的价值内涵，唤起网民对公共事件的认知、记忆、观点、情绪等，这种“文化涵化”的过程成

为激活公共话语的行动机制。

戏谑狂欢的话语策略使公众巧妙地避免冲突性和对抗性的表达，通过拿捏话语安全的尺度，

在“去政治化”的戏谑话语中展现批判姿态。例如，当代网络青年纷纷借助戏谑话语表达现实无

力感与焦虑心态，“流下了不学无术的泪水”“能给我介绍几个富婆吗，我不想努力了”等自嘲的

流行语，或以“佛系”“躺平”“凡尔赛文学”等对现实社会压力进行消极抵抗。同时，在周劼炫

富事件、深圳宾利姐事件中，网友评论道：“难怪我在负重前行，原来有人骑在我头上岁月静好！”

戏谑作为一种隐性抵抗的话语劝服路径，对特定事件进行针对性批判，在个体的情绪表达与集体

心态的共振中，催生情感动员实践，使热点事件迅速形成压力传递，引发大众围观与舆论沸腾。

图像在公共事件中则起到意义建构、塑造舆论和情感动员的力量，通过刺点和展面对比的视

觉冲击、唤醒记忆和情感的修辞意象等，植入人们的情感图式中，激发网民集体情感。一方面，

当图像政治的视觉修辞有着具体的公共事件指向时，图像的隐喻内涵就会在特定舆论场域中逐渐

清晰化，图像的视觉景观蕴含着公众的社会情绪和利益诉求，形成反映特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的舆论主题［25］，发酵并结晶为公共事件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当图像脱离于特定公共事件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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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时，图像的象征性可以使公众巧妙地避免冲突性和对抗性的表达，受众能够结合体现图像的多

义性和图像政治的灵活性进行个性化意义生产，体现图像建构公共议题并形成舆论的作用机制。

图像政治“建构了以草根为主体的新型话语方式和非主流的公共空间”［26］，其公共话语策略成为激

活媒介动员的话语行动机制，当图像意向与公共意向一致，图像则在舆论场生产着可见性、公共

价值和公众情感，并凝结为共同体般的集体记忆。

综上所述，弱者在可见性争夺的权力结构中，通过围观造势、观点讨论与交锋、镜前展演等方

式争夺可见性资源，利用情绪化的话语、图像、符号文本，或通过身体、媒介等视觉展演方式构建

情感共同体。“‘可见性’赋权的条件下，‘情感’被挖掘和放大，足以凝聚成动员舆论共同体形成

的一股力量。”［1］相较于理性，情感同样可以作为舆论的核心要素，在争夺可见性中发挥行动要素和

行动目标的双重功能。舆论场的情感宣泄并不是全然非理性，而是公众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理性考量

之下的意见表达，体现着公众对舆论事件的信念和态度。尤其当理性化表达和制度化维权难以获得

关注和解决时，弱者转而诉诸情感，使得怨恨、悲情、愤怒、戏谑等情感在当代中国公共空间占据

主导位置。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情感动员策略“某种程度上正是特定政治集会考量下理性选择的结

果”［27］，是公众基于对中国特定社会生态的了解和对自身利益诉求获得可见性之目的的理性选择。

由此可见，弱者的剧目与策略超出了制度化政治协商和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旨在构建以情感为核

心的“个体情感表达——他人情感体验——社会情感共同体”的可见性生产策略。

三、流动的身份：“弱者”概念边界重组的不可见性及其政治实践

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舆论可见性的机会，但可见性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非

所有的公共意见都能够被“看见”，议题的“显现”与“沉默”，取决于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社

交媒体时代，多元舆论主体的角色认知、公共舆论空间的结构变化、公共话语体系的变迁，使可

见性愈发成为一把双刃剑。胡翼青从媒介本体论的角度指出媒介可见性是对存在的表征和形塑，

媒介的偏向也导致可见与不可见的本体论后果；可见性亦是“可供性的最终呈现方式”和“可见

性之外的可供性的遮蔽”，二者具有相互依存又排斥的辩证关系［28］。被遮蔽的逆向可见性是可见性

规范偏离的产物，其政治实践表现为斯科特意义上的“潜隐剧本”，由社会结构、道德法律规范、

媒介生态和话语框架等呈现出来的动态权力关系，在自我表达隐匿、弱者身份倒置、虚假幻象制

造中进行边界重组。

（一）“想象的弱者”：他者话语建构的可见性

传播可见性是“将传播视为行动者使自己选择的形象、行为和知识对他者或公众可见的社会

过程”［29］。可见性机制中，个体的自我言说和话语建构十分重要，但弱者往往呈现自我表达和话语

框架缺失的状态，弱者的话语框架常由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来塑造，构建感性的舆论秩序，

使弱者呈现出一种被操纵的可见性。例如 B 站 UP 主@衣戈猜想发布视频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

我的精神内耗》，视频中二舅本人却没有任何自我表达，因为策划者试图排除既定安排之外的内

容，在二舅的沉默和被“表演同意”中构建“想象的他者”。他者建构的可见性实际上是一种话语

霸权，否定和剥夺了弱者自我言说的权利，在精美策划的视频镜头中营造出对他者的全方位观察，

其表达被框定于简单身份判断的替代性意义框架，建立在身体展演的视觉可见性上以填补公众对

弱者的想象力。

在这些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个体面前，弱势作为视觉展演的“从属的他者”，其话语、形象、身

份等均由他人建构，通过霸权边界景观的话语实践将真正弱者的言说、行动与生活境况排斥在外，

这导致弱者在其私人领域的社会身份不被认可且遭到排斥，使他们在共同生活的世界缺乏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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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身份的不可见性象征着缺乏价值和否定，进一步引发弱者在可见性资源分配中的困境。公共

空间中的视觉展演是在特定的、经过策划的环境下，由偶然出现的来客用新媒体技术展现他者的

身体和日常生活，使之作为一种普遍缺席的主体和“远方的他人”，成为被大众观看和欣赏的对

象，镜头中弱者的真正原初的生命故事难以被看到或听到，呈现的仅是由他者建构和公众想象出

来的虚幻的弱者主体身份。

（二）“弱者武器”的陷阱：虚假事件策划的可见性

自媒体时代，短视频平台和网红产业的商业联姻，使虚假信息策划包装、骗取虚假流量等行

为屡屡曝光，这些经由媒体和公众的报道、转发的“事件媒介化”而获得可见性。譬如，“苟晶事

件”“拆迁户开宝马住公租房”等通过制造官与民、强与弱的对立冲突争夺流量，导致可见性依附

于公共空间的流量逻辑与消费主义。此类虚假情感叙事引发网络集体行动，已然超出了制度化协

商和理性表达机制。自媒体和资本深谙公众对城乡差距、性别矛盾、阶层固化等社会痛点的关注，

通过策划虚假信息、编造契合底层情绪的虚假故事，以启动热点关联和联想叠加方式衍生出新的

事件［30］，敏锐地捕捉并利用正在发酵的社会情绪发表某些观点，再进一步煽动、欺骗和消费公众

的同情心，针对目标群体建构集体记忆，加强群体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拓展情感共同体，达到

争夺可见性的目的。

当公众对“弱者”及其相关事件产生情感疲劳，其后果是公众愈发对真正弱者的遭遇漠不关

心。不少自媒体利用弱者身份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如“女孩考上清华跪谢父亲”“外卖骑手雨中痛

哭事件”“女子拒与外卖员拼车”等多个造假短视频，均由资本和公关为推手展开商业化运作和故

事包装，刻意用互联网标签制造社会矛盾，使大众对虚假事件产生情感共鸣。2024 年，“点读机女

孩”ICU 住院的事件引发诸多媒体转载，“病人”的弱者身份在可见性机制中发挥作用，但随后被

揭发其母亲为商业流量将旧事进行炒作的事实。在穆勒 （Susan Moeller） 看来，同情疲劳并非由

新闻事件的过度报道引起，而本质上是对情绪“过载”的反应［31］（P75-80）。更有甚者，还会将弱者

与“好吃懒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等话语联系在一起，对弱者群体与其他越轨群体一同进

行污名化。过度的情感消费导致大众情感疲劳，不仅会降低真正的弱者可见度，也不利于构建一

个多元包容的公共领域。

（三）“以弱者之名”的式微：从同情到理性的可见性

我国互联网论坛兴起时期，孙志刚事件、邓玉娇事件、聂树斌案、农民工集体讨薪案等均引

发强烈的网络舆论。网络公共事件普遍遵循“情感”的发展逻辑，网民在道德感召下容易产生

“众怒”“同情”等集体化的情感表达，并将刻板意见和负面集体记忆渗入情感表达中，对各类信

息采用同化、省略与突出等策略，丑化施害者或美化受害者［1］。弱者身份往往能够激发社会道德

关怀，得到广泛同情和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然而，随着公众理性

与法治意识提升，媒体和网民从“同情型、争议型正义建构”转向“配合型正义建构”［32］，  “天

然的弱者”身份不再轻易引起公众的同情。

网络舆论对弱者从同情到理性的话语转换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随着“你弱你有理”的批判式

话语兴起，网民更聚焦事件性质本身，其对事件的价值评判愈发抱持审慎的态度，弱者占据道德

优势的话语框架逐渐失灵。例如杭州某女子因迟到无法登机，声称自己在哺乳期要求航司退票、

上海小区某老人故意推倒摩托车等，网民批判“以弱者之名”进行道德绑架的行为，并支持另一

方运用法律武器伸张合法权益，期盼以制度化方式进行惩戒，形成社会示范效应。从理论上来说，

当舆论场上的理性声音被遮蔽时，最先获得可见性的人将占据舆论话语的主导权，但实际上弱者

话语要么由他者建构，要么在平台媒体的操纵下将弱者身份作为攫取流量的工具，这也直接导致

弱者话语框架在道德语法系统中走向式微。现如今当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开始审慎对待“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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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不再一味凭借阶层、身份等进行价值判断，而是逐渐切换到社会正义的合法性和话语权层

面。在舆论倒逼的压力面前，任何人都有可能因弱势地位获得舆论的暂时支持，也可能随着事件

真相的揭露逐渐丧失话语权而沦为公众批判的对象。可见性机制将公共事件引导至道德、法律等

社会制度层面的解决路径上，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建构正当、开放、规范的可见性话语，形成理性

驱动的公共价值转向。

（四） 弱者身份的倒置：“强-弱”边界流动的可见性

传统观念上，借助大众媒体、互联网等媒介进行表演式抗争的主体是农民工、残障者、失业

人员等弱势群体。但在液态社会中，强与弱的边界是流动和不稳定的，其划分标准日趋模糊化，

强弱的身份可以根据特定情境而转换［20］。譬如对于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群体而言，当其合法利益

得不到保障时，同样可以塑造弱者的身份，通过情感动员等方式来争夺可见性。

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利用其身份阶层反差和普通人的猎奇、共情等心理，通过将弱

者身份与事件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性相结合，使弱者身份标识模糊化和相对化，制造“相对弱者”

的叙事框架。例如，2019 年，西安奔驰女车主坐车顶哭诉维权事件，其“研究生”身份和车顶哭

诉的形象反差成为视觉“刺点”，重塑网民对高学历群体维权艰难的认知语境；2023 年，董宇辉在

公众的声援中成为与资本对抗的“弱者”，而这背后亦是公众对其寒门出身、淳朴人格与奋斗历程

的“承认政治”。不同于传统的制度化维权机制和群体化社会抗争景观，“相对弱者”的叙事框架

进一步消解了“弱者”的身份政治，当事人是不是现实中的弱者似乎不那么重要，公众的价值判

断日渐偏向事实和占据真理的“相对弱者”。

综上所述，可见性争夺本质上是舆论场域的话语权争夺问题，既是作为构建社会规范和主导

性话语的策略，同时也是边缘化、限制、剥夺弱者权利的方式，后者遮蔽了弱者的主体性及其相

应的表达，使弱者易陷入“可见性旋涡”的境地。刘易斯 （Lewis） 等提出“可见性漩涡”（Vis⁃
ibility Vortex） 的概念框架，用于解释“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过程和实践，以及它们在日常组织生

活中如何发挥作用”［33］（P1-22）。可见性旋涡构建了一个行动场域，使主流或精英群体利用可见性保

持其特权和主导地位的不可见性，即制定规范的权力用于衡量群体之间身份差异的标准；边缘群

体则试图利用可见性挑战前者的特权地位。但现实是可见性资源的不均等分配，使弱者更加难以

获取可见性。

从更深刻的意涵上来理解，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面性既是媒介建构的新公共空间，通过媒介赋

权的方式使真正关乎大众切身利益的议题显露出来，推动民主商议机制的运转和完善；亦作为

“一种新的脆弱性来源”，成为被操纵、控制、垄断的权力工具。可见性受公众舆论秩序、社会结

构性因素的影响，由社会结构、道德法律规范、媒介生态和话语框架等呈现出来的动态权力关系，

在弱者与强者、赋权与去权、主流与边缘等二元结构中进行着可见性政治实践。简而言之，可见

性政治体现了可见性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多元主体争夺可见性的过程中，“弱者”在可见性

机制中呈现“去主体化”特征。

四、可见性资源的争夺及陷阱

福柯曾直言“可见性是一个陷阱”，因为在他看来，可见性不是对权力的削弱，而是加强了权

力的控制手段，并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制造了不对称的可见性，当被观察者意识到自己处于

监视可见性之下，就会自觉地在惩罚权力的不确定性中产生审视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实践。近些年，

国外学界反思了可见性在掌握不同程度资源的群体间抵消不平等现象的假设，研究表明社交媒体

既没有“改变政治传播的规则和权力结构”，更不代表弱者的武器，反而加深了媒体注意力获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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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偏见和不平等［34］。因此从议题建构、社会动员和影响决策等方面来看，弱者是否可见，并

不完全依照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或其与公众利益的关联度为参照。舆论不是简单的公众意见集合，

而是“可见性与注意力分配的社会过程”［8］。可见性机制背后有着复杂的运作逻辑，社会结构的不

平等性与媒介赋权的机会均等性存在天然矛盾，当可见性成为权力博弈场域与获利手段，必然导

致可见性获取的乱象和资源不平等。

（一） 追逐名利场：流量社会结构导致公共性“断裂”

流量逻辑是筛选、分配和引导舆论可见性的媒介化机制，催生“注意力经济”，数据成为新的

生产要素，成为评估舆论可见性的重要指标，只有契合了社会的“热点”或“痛点”的公共议题

才能引发关注，造就“围观之势”，产生“共情效应”。这就导致许多自媒体或商业平台急于流量

变现，不惜围绕公共议题展开商业化炒作，片面追求“爆款”，利用“标题党”、调侃戏谑话语，

甚至主动编织虚假信息等方式吸引大众注意力。信息内容本身的好坏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而

是转向关注信息数据的数量多少、速度快慢、目的方向等量化指标。这些指标在网络空间中表现

为微博热榜、“10 万+”阅读量、粉丝数、商品销量等数据形式，数据多寡日渐成为吸引公共舆论

的依据。流量逻辑将丰富且充满差异的社会生活抽象为纯粹的流量计算，使人成为抽象统治的对

象［35］。“流量拜物教”裹挟着公众的注意力、生活方式、价值观及其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使畸

形的网络内容挤压公共舆论的空间，蚕食公共领域的包容、理性价值，扭曲公众道德观，导致公

共理性精神逐渐式微。

（二） 逆向可见性：算法技术操纵公众注意力资源

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资本力量对可见性的操纵更加隐蔽。易前良认为算法技术建构了一

个“物质-社会语境”，为个体和机构参与信息内容的传播提供行动场域［36］。基于算法价值的能见

度生产、基于推荐机制的能见度分配、基于平台可供性的能见度竞逐，以及“可见性劳动”成果

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算法规训进一步影响到“社会能见度”［37］。一方面，算法分发不仅迎合公众注意

力，更“决定”公众“看见”或“被看见”，剥夺了公众自主获取可见性的权利，加速建构“不可

见性”，又或是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情绪操控公共议题的可见程度，影响公共事件的决策过程。另一

方面，注意力分配的黑箱机制将可见性推到极致，建构了一种回归个体日常生活的“伪公共空

间”，以及通俗化、平民化、个性化的大众文化与原子化意识，将公共性区隔在私人领域之外，体

现为一种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意识形态［38］。纯粹理性的技术宰制的算法以量化维度吞噬人的

感性思维，当人们将信息传播、参与、连接、关系、权力、民主协商等价值，连同可见性交付给

技术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公共价值的空心化。

（三） 交流的无奈：弱者的缺席与大众孤独现象

汤普森指出，可见性已经成为公共事件生成与演化的组成部分，围绕公共事件的社会组织和

个体的认知行为模式都将受到可见性的支配，并影响人们的观点和道德判断［18］。囿于注意力资源

分配不均衡和逆向可见性，认知圈层构筑了一个数字空间屏障，处于弱势或边缘的群体作为“从

属的他者”被排除在可见性之外，使弱者的身份认同、弱者与共同生活世界中其他群体的联系减

弱。即便其获得了可见性，规范话语也将其重构为被审视的异类或娱乐化的对象。曾盛极一时的

以“范雨素现象”和“皮村文学”为代表的底层苦难文本，经中产阶层和媒体报道的“洁净化”，

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范雨素文学如何走红的议题上，搁置并消解了底层的苦难［39］。更进一步

来说，可见性涉及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实践，但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网民通过话语冲突、对

抗性解读或泛娱乐化对事实的真相本质进行解构，使个体在是非判断面前丧失自觉性和主体性，

弱化了理性自我意识和道德责任规范，更造成了大众对公共领域理性精神的漠视。公众对特定群

体和现实社会认知的错觉与窄化，无形中也阻碍了人们通过对话协商去理解弱者的生存境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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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放弃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追求，往往会形成极端的认知与态度偏向，不仅没有使公共事件走向

理性化解决路径，反而塑造了“交流的无奈”社会语境。“弱者的缺席”使个体被剥夺看见和感知

的机会，其所作所为乃至整个生命都丧失意义，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经验停留在主观层面，并

进一步演化为“大众孤独”的现象。

五、结论与反思：重塑规范化的可见性正义

媒介化时代的可见性涉及公共领域的视觉围观、民主协商等政治实践，但可见性本质上涉及

权力，探究“看”与“被看”、媒介赋予权利与权力资源争夺的关系。对于公众而言，获取可见性

就像走出柏拉图的“洞穴”一样，代表着一种更加真实、客观、本质的存在，人们在其中看到洞

穴之外的真实世界。可见性既是被看到，更是与权力技术和政治制度等交织在一起，通过连接技

术与社会并依赖于社会规范，其意义“铭刻在物质过程和限制中”［40］（P67-84）。可见性政治倡导每个

个体都具有平等受到尊严的权利，人们对于不同群体的身份、文化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性进

行承认和尊重，并将其纳入公共生活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见性机制能够作为形塑公共舆论

的新逻辑和新机制，使得关涉公共利益的主体都可以凭借围观与造势、观点的讨论与交锋等方式

追求看与被看的权利。

但可见性并不能带来更加平等的数字乌托邦，其本身没有构成任何内在解放，同样可见性也

不直接作用于认知、控制或任何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弱者”概念边界的流动，体现在公众对强与

弱边界的价值判断偏向事实和真理，回归社会正义的合法性维度，使弱者在道德话语系统上不再

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在可见性争夺的政治实践中走向了主体性的隐匿。可见与不可见的发生过

程彰显了“赋权”与“控制”的权力关系，这是对福柯“可见性是一个陷阱”的呼应。可见性作

为客观存在的非制度化机制，由媒介搭建了一个相对透明的公共展演舞台，但依旧没有摆脱社会

结构和资源不平等的局限性。可见性获取和分配机制的不平等，凸显其作为权力关系不对称和社

会秩序规范偏离的产物。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使可见性资源的分配过

程更加合理，既要优化可见性机制本身，也要基于现实社会结构方面关注制度合理性，从制度、

渠道、规则、权责、议题等顶层设计来保障可见性的公共性原则，如构建差异化、制度化、规范

化的信息扩散渠道、官方事实核查机制、可见性再分配机制等，做到事件真相的供给侧与需求侧

相匹配，构建情感与理性融合、多中心、非对称性的中国式协商对话机制和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可见性关乎所有人的平等，不应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应成为重建有序公共

舆论、守护真理价值、凝聚社会共识的社会机制，从而形塑人们介入公共生活的媒介化方式。面

对流量驱动的可见性争夺，应当努力去构建一种公平正义的可见性，使可见性伴随着公共领域的

成熟走向基于事实和对话的公共交往理性，并使之与其他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渠道共同构成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营造健康良善的中国舆论生态。如同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期待一样，虽

然很理想化，但仍是必要的，因为可见性正义就在于将关乎公众利益的事件公开化、可见化，为

公众提供讨论的公共话语空间，实现对舆论的纠偏与有机真实的达成。共同在场的可见性旨在构

建一种真实的公共空间，对于个体而言，这种真实的感知经验彰显了“公共生活的意义”以及个

体作为“人”的政治主体性［4］（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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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the Weak？Strategies of Contestation，Boundary Reorgani⁃
sation and Value Rethinking in Visibility

ZHAO Hai-ming

Abstract：Visibility is a public practice invol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citizens， which is expressed in three 
aspects： the visibility of issues， the visibility of discussion and the visibility of recognition.  In the strategy of 
fighting for visibility， the weak adopts the visual politics of universal spectatorship， performative resistance 
and mediatised exhibition， image politics and playful discourse， constructing a strategy of visibility production 
centred on emotions.  However， the weak are in an invisible position in the concealment of self-expression 
and the planning of false events， and the public’s sympathy fatigue for the weak and the fluidity of the bound⁃
ary of “strong-weak” identities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moral discourse and identity of the weak，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weak.  The public’s sympathy fatigue for the weak and the fluidity of the 

“strong-weak” identity boundary further deconstruct the moral discourse and identity of the “weak”， and ulti⁃
mately the “de-subjectivity” of the weak is accompanied by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ublic rationali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To reshape visible justi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sed visibility mecha⁃
nism， make the process of visibi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more reasonable， and build a benign online public 
sphere.
Key words：visual spectatorship； attention resources；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mass solitude； visibility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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